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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08312臺北市萬華區桂林路64號3
樓
承辦人：郭姿秀
電話：02-2336-3566分機25
傳真：02-23363563
電子信箱：ah6402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芳和實驗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6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視字第115303943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第十七屆廣達游藝獎競賽簡章、導覽小尖兵競賽精進培力實施計畫2份 

(41649927_1153039434_1_ATTACH1.pdf、41649927_1153039434_1_ATTACH2.
pdf)

主旨：為辦理114學年度「藝見不凡~游於藝導覽小尖兵競賽精進

培力實施計畫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鼓勵各校學生參與「第十七屆廣達游於藝導覽小尖兵競

賽」一案（如附件1），特委託松山國小辦理旨案（如附件

2）。

二、本計畫聚焦鼓勵各校「已確定或有意參與導覽小尖兵競賽

之學生」，透過階段性任務、實作導向培訓與獎勵機制，

於競賽中提供完整教師指導給予支持，全面提升學生於複

賽與決賽之整體競爭力與表現穩定度，爰規劃辦理本精進

培力計畫。

三、請各校參考精進培力計畫內容，招募對於《游於藝》展覽

主題有興趣之畫作進行導覽之學生進行培力。

四、檢附精進培力計畫，本案倘有疑義，請洽國教地方輔導團

郭課程督學，連絡電話 02-23363566分機25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芳和實中 1150206

*OFAA1153001247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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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（含附設國立高中）、臺北
市私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

副本：臺北市松山區松山國民小學

01


